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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R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574,785,8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飞龙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西泵股份

董事会秘书

谢国楼

河南省西峡县工业大道

0377-69662536
0377-69662536
dmb@flacc.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谢坤

河南省西峡县工业大道

0377-69722888
0377-69723888
dmb@flacc.com

002536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耕发动机热管理业务领域，进一步巩固市场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公司积

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部署，前瞻性布局新能源热管理赛道，重点开发新能源热管理部件产品，完善
新能源热管理产品矩阵，为推动绿色交通发展和实现碳中和目标贡献力量。

目前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是汽车领域热管理部件和民用领域热管理部件的制造、销售，细分为发
动机热管理重要部件；发动机热管理节能减排部件；新能源、氢燃料电池和5G工业液冷及光伏系统冷
却部件与模块等分类，主营业务及主导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1、汽车领域热管理部件产品
1）发动机热管理重要部件
发动机热管理重要部件主要包含机械水泵、排气歧管、机油泵等产品。
机械水泵是汽车发动机冷却系统的重要部件，主要用来使冷却系统内的冷却液循环流动，保持发

动机处于合理温度正常工作状态。
排气歧管是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的重要部件，作用将发动机各个气缸的废气集中收集，分管排

放，避免各个气缸的废气窜流，相互干扰，减小阻力，增加发动机的输出功率；排气歧管形状长而奇形
是为了降低噪音，以便达到排放标准。

2）发动机热管理节能减排部件
发动机热管理节能减排部件主要包含涡轮增压器壳体（简称涡壳）产品。
涡轮增压器利用发动机排出的废气惯性冲力来推动涡轮室内的涡轮，涡轮又带动同轴的叶轮，叶

轮压送由空气滤清器管道送来的空气，使之增压进入气缸，再次燃烧，空气净化，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
的。涡轮增压器壳体是涡轮增压器的主要部件之一，具有铸造难度大，加工精密度高，耐高温等技术
特点。全球汽车行业涡轮增压器发动机占比越来越高，发展空间越来越大。

3）新能源、氢燃料电池和5G工业液冷及光伏系统冷却部件与模块
新能源汽车、氢燃料电池和液冷数据中心、储能及光伏系统冷却部件与模块，主要包括电子水泵

系列产品和温控阀系列产品。
电子泵系列产品主要包含三电冷却电子水泵、发动机电子水泵、电动开关水泵、电子机油泵、电子

真空泵等产品。
电子水泵是采用直流无刷电机作动力装置，从控制到驱动彻底实现电子化，以电子集成系统完全

控制液体传输，从而实现液体传输的可调性、精准性的一种新型水泵；公司自2009年开始研发电子水
泵，2011年研发出第一款电子水泵，截至目前公司形成比较完备的电子水泵产品体系，产品功率范围
13W到40KW,产品电压覆盖12V平台，24V平台，48V平台，220V平台；350V、550V和800V高压平台，
最高可达到1500V平台。

温控阀系列产品主要包括热管理多通阀、热管理控制阀、燃料电池热管理控制阀、电子执行器、电
动车水阀、域控制器、热管理系统集成及各种变型产品等。

热管理控制阀是汽车热管理系统主要部件之一，通过控制冷却液流量，用于灵活切换加热和冷却
回路，将可用的热量或冷量输送到需要的位置。

氢燃料电池冷却部件及模块主要包括绝缘屏蔽电子水泵、大流量多通阀、电子执行器等。
4）非发动机其他部件
非发动机其他部件主要包含飞轮壳、支架、油位计总成、密封孔盖等产品。
2、民用领域热管理部件
民用领域热管理部件主要以电子泵系列产品、温控阀系列产品和温控模块产品为主。
民用领域热管理部件广泛应用于充电桩液冷、5G基站、通信设备、服务器液冷、数据中心（IDC）液

冷、人工智能、氢能液冷；风能太阳能储能液冷；电力；现代化农业器械、大型机械装备工业液冷；低空
经济；机器人等热管理相关领域。

基于技术理论层面，需要热管理的场景领域，公司的产品均可以应用。
目前公司拥有机械水泵800万只/年产能，排气歧管460万只/年产能，涡壳800万只/年铸造产能，

机油泵120万只/年，新能源热管理部件产品超800万只/年产能（含民用领域），民用领域产品最高120
万只/年产能。同时海外生产基地龙泰公司正在投产中，预计投产完成后，产能还将有所提高。

（二）经营模式
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企业，采用精益生产、以单定产的生产模式，用最少资源、最短

周期、最快反应生产出高品质产品。
经过70多年发展，公司具有全国范围内的直销能力，并拥有自营进出口权。公司销售主要分为

两部分：国内整车、主机厂商的配套销售和国际出口业务。
1、研发模式
公司重视前瞻技术及产品应用领域的研究和开发，设立了研发技术中心负责研发相关工作。公

司研发模式主要以自主研发为主，经过多年持续的研发投入，公司逐步形成了组织健全、运行高效的
研发创新机制。公司研发中心根据市场调研反馈信息进行新产品开发立项，完成立项后进行产品模
型设计，并使用CAE专业软件对寿命进行分析计算，在此基础上确定新产品方案，推进组织样件研发
生产，样件制作完成后向下游客户装机验证，获得下游客户PPAP批准后进行批量生产并持续改进。

除自主研发外，公司与江苏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南阳理工学院等高校以及汽车行业内优秀整车
厂建立合作研发关系，形成了较强的持续研发创新能力。双方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签订研发任务协议
书，对合作研发内容共同保密，与高校合作研发产生的研发经费由公司承担，技术成果及知识产权归
公司所有。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单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下游厂商订单要求组织计划生产。公司按订单情况，由生产

部门根据销售部门提供的月销售计划制定生产计划，生产车间根据生产计划组织车间生产，确保生产
计划顺利完成。产品生产完成后，需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检测合格后，生产部门将合格产品进行成
品包装并按订单要求及时发货，可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订单发货需求。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直售模式进行对外销售。公司设立了营销中心，开展国内外销售渠道和销售终端

的建设，维护渠道关系，组织市场推广活动。公司对主要客户采取协议定价的方式，结合客户的信用
和需求量等因素，在与客户协商和沟通基础上，签订年度供货协议，约定价格或价格区间，如遇原材料
上涨等突发因素时，再另行协商。

（三）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2024年中国汽车市场延续了“稳中向好、结构优化”的发展态势。年初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汽车

消费呈现短暂波动，但随着国家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持续发力，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优惠等促消费政策延
续实施，市场活力快速恢复。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连续10年蝉联全球第一，市
场渗透率突破40%大关。

在此背景下，公司紧抓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机遇，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和市场积累。涡轮增压器壳体
业务受益于混动车型市场渗透率提升和出口需求增长，继续保持稳健发展；新能源热管理部件业务依
托前期布局优势，在汽车、充电桩、服务器、储能等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产品快速放量，带动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47.23亿元，同比增长15.3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0亿元，同比增长25.92%。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年末

5,321,675,423.00
3,336,158,669.75

2024年

4,723,205,576.84
329,623,734.60
349,794,864.64
380,746.822.21

0.5735
0.5735
10.04%

2023年末

5,061,033,875.92
3,230,228,072.40

2023年

4,094,872,689.96
261,773,720.66
249,743,975.56
315,633,230.32

0.5042
0.5042
10.17%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5.15%
3.28%

本年比上年增
减

15.34%
25.92%
40.06%
20.63%
13.74%
13.74%
-0.13%

2022年末

4,391,518,114.12
2,299,914,502.61

2022年

3,258,011,827.04
84,133,312.16
59,265,371.27
98,901,268.64

0.1680
0.1680
0.0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240,409,962.15
118,994,724.84

109,733,231.14

202,000,761.41

第二季度

1,126,442,543.79
64,805,859.02

64,949,295.54

167,797,071.15

第三季度

1,128,762,119.87
82,842,860.33

85,716,575.72

109,562,638.17

第四季度

1,227,590,951.03
62,980,290.41

89,395,762.24

-98,613,648.5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孙耀忠

张耀坤

吴敏华

应臻恺

杨曼茹

陈愉洲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武汉东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东尚价值投资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李玉亮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46,877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孙耀志现为宛西控股和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孙锋为宛西控股和本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孙耀志和孙耀忠为兄弟关系，孙耀忠

和孙锋为叔侄关系。

公司股东张耀坤将共计22,990,000股存放于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公司股东吴敏华
将共计14,180,000股存放于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公司股东应臻恺将共计7,254,341
股存放于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公司股东杨曼茹将共计3,358,700股存放于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公司股东陈愉洲将共计3,302,200股存放于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公司股东武汉东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尚价值投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将共计2,485,000股存放于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59,081

持股比例

33.68%
5.11%
4.00%
2.64%
1.26%
0.58%
0.57%
0.52%

0.43%

0.39%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持股数量

193,608,232
29,362,835
22,990,000
15,180,000
7,254,341
3,358,700
3,302,200
2,982,541

2,485,000

2,219,900

0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7,510,677
22,397,660

0
0
0
0
0
0

0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91,000,00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 东 名 称
（全称）

全国社保基
金五零二组

合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数量合计

6,374,936

占总股本的
比例

1.11%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1,124,9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19%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数量合计

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00%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公司进行两次现金分红，累计金额约2.3亿元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23年12月31日总股本574,785,888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3.00元（含税），共计172,435,766.40元。2024年6月6日公司披露了《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本次权益分派于2024年6月13日登记，2024年6月14日除权除息，至此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第三季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24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24年9月30日总股本574,785,888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 元（含税），共计57,478,588.80元。2024年11月15日公
司披露了《2024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本次权益分派于 2024年 11月 21日登记，2024年 11
月22日除权除息，至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2、报告期内境外子公司变更股权及增加投资事项
2024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将境外子公司股权转让

给境外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和《关于向境外全资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两个议案。为更好实现资源
优化配置，整合业务板块，飞龙股份将所持境外子公司龙泰汽车部件（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泰
公司”）99%的股份转让给境外全资子公司飞龙国际私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龙国际”)。同时以自
有资金向飞龙国际增加投资，总投资金额为6亿元人民币（包含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
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飞龙股份拟向龙泰公司投资的5亿元人民币）。

3、报告期内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2024年5月9日，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
鉴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相关业务受到影响，经公司审慎评估和研究，综合考虑公

司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的需要，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9月27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按照《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规定，审议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选
聘文件，确定了评价要素和具体评分标准，监督了选聘过程。经过核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容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公司提供真实公允的审计服务能力和资质，满足公司财务报告
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同意向董事会提议改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4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2024年10月1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八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后该议案于2024年10月31日经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锋

二零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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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3月18日

上午9:00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董事会的通知已于2025年3月7日
以包括但不限于专人递送、电子邮件、微信、短信和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锋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9名董事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有
效表决票为9票。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独立董事孙玉福、方拥军、侯向阳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2024年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报表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7.23亿元，同比增长 15.3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0亿元，同比增长25.92%；实现每股收益0.57元，同比增长13.74%。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2025年3
月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4年年

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5-014）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 2025年 3月 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24年年度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4年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关于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实际情况编制了《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治

理（ESG）报告》，并经第三方专业机构审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 2025年 3月 20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

7.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对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并编写了《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公告编号：2025-015）。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保荐机构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关于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8.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延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调整部分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建设内容、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

提下，拟将子公司河南飞龙（芜湖）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龙芜湖”）年产600万只新能源
电子水泵项目和郑州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年产560万只新能源热管理部件系列产品项目两个
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从2024年12月31日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

根据公司新能源业务发展需求，拟将飞龙芜湖募投项目中一条电子水泵精益装配线的实施地点
变更为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街道长空路318号，同时对两个募投项目部分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进
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募投项目延
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调整部分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
《关于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延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调整部分内部投资结
构的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
公告。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公司存在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

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以上款项其目的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为降低财务费用，改进募投项目
款项支付方式，提高公司运营管理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支付募投项目所需
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
《关于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的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1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行业从业资格，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为公

司出具的各项报告专业、客观、公正。为保证审计工作连续性，拟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预计98万元（不含税，其中包含内部
控制审计费用），聘期一年。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8）于2025年3月20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2024年12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财会〔2024〕24号），规定对于不属于单项

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有关规定，按确定的预
计负债金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等科目，贷记“预计负债”科目，该解释规定自印发
之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解释发布，公司需对相关会计政策进
行变更，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生效日期开始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
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变更，且未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较大影响。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审核意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上。

12.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为满足生产经营和发展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公司及子公司拟在2025年度向中国进出口银

行河南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等18家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9.6亿元，以随时满足公司
及子公司未来经营发展融资。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0）。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3.审议通过《关于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投票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孙锋、孙耀忠、李明黎、刘红玉、李江回避表

决。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所需资金，推动公司持续发展，控股股东河南省宛西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拟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累计不超过（含）人
民币5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抵押、质押担保等。担保具体金额以
与相关授信金融机构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为准，担保有效期限与借款期限一致。上述关联方
在担保期间内不收取任何费用，且公司无需对该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21）。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关于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14.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5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投票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孙锋、孙耀忠、李明黎、刘红玉、李江回避表

决。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预计2025年与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关联公司发生日常关

联交易，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4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预计2025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2）。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关于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增强利润分配透明度，为股东提供持续、稳定、合理的投

资回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在充分考虑公司实际经营
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的基础上，特制定了《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
回报规划》。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登载于2025年
3月 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审核意
见》。

1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4年年度合并实现净利润327,150,976.91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9,623,734.60元；2024年末，公司合并报表累计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为
977,986,738.27元。

2024年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356,659,804.79元，根据相关规定，按母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35,665,980.48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320,993,824.31元，加上年初可
供分配利润余额319,848,244.34元，减去本年度已分配股利229,914,355.20元（其中：2023年年度利润
分配已分配股利 172,435,766.40元，2024年第三季度利润分配已分配股利 57,478,588.80元），2024年
末母公司累计可分配利润为410,927,713.45元。根据规定，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按照合并报表、母公司
可供分配利润孰低原则执行。因此，2024年年末可分配利润为410,927,713.45元。

鉴于对公司持续稳健经营的信心，保障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为积极回报股东，公司制定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24年12月31日总股本574,785,8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024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2024年第三季度利润已分配股利 57,478,588.80元；如本议案获得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再次现金分红总额为172,435,766.40元；2024年度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事宜。因
此公司 2024年度现金分红和股份回购总额为 229,914,355.20元，占本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比例为69.70%。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
购等致使公司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将按照“现金分
红分配总额固定不变”原则对现金分红比例进行调整。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登载于2025年
3月 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审核意
见》。《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7.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公司定于2025年4月17日（星期四）15:30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议案，并听取独立董事向大会作述职报告。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5）登载于2025年3月20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002536 证券简称：飞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4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3月18日

在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5年3月7日以包括但不限于专人递
送、电子邮件、微信、短信和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3名监事现场出席了本次
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监事会认为：2024年度，公司监事会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了监事会的各项职责和义务，
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报表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7.23亿元，同比增长 15.3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0亿元，同比增长25.92%；实现每股收益0.57元，同比增长13.74%。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监事会认为：《2024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客观全面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

设、内控制度执行和监督的情况。公司内部控制较为完善，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
引的规定、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和相关制度有效执行，且
与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相符。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
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经审核，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及运作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募集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
反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的情况。

7.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延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调整部分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募投项目延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调整部分内部投资结构事项，

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建设内容、募
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审议程序合
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8.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支付募投项目中的工程款和设备采购款并以募

集资金等额置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
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行业从业资格，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为公

司出具的各项报告专业、客观、公正。为保证审计工作连续性，拟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预计98万元（不含税，其中包含内部
控制审计费用），聘期一年。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较大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11.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满足生产经营和发展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公司及子公司拟在2025年度向中国进出口银行

河南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等18家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9.6亿元，以随时满足公司及
子公司未来经营发展融资。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关于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监事会主席摆向荣回避表决。
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

立性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13.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5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监事会主席摆向荣回避表决。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2025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与关

联方进行的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1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制定的《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充分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确保股东能够获得持续、稳定且合理的投资回报，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提出的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综合考虑公司当前实际情况以及未来发

展规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对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充分体现了公司对投资者的
回报，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3月20日

证券代码：002536 证券简称：飞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5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

定，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飞龙股份”)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131号文《关于同意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注册，同意飞龙股份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不超过 150,
213,544.00股。本公司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于 2023年 10月

16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74,074,074.00股，每股面值1元，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10.53元。截至 2023年 9月 5日止，飞龙股份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779,999,
999.22元（大写：人民币柒亿柒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玖元贰角贰分），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人民币11,255,485.24元（大写：人民币壹仟壹佰贰拾伍万伍仟肆佰捌拾伍元贰角肆分），飞龙股份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68,744,513.98元（大写：人民币柒亿陆仟捌佰柒拾肆万肆仟伍佰壹拾叁元玖

角捌分），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74,074,074.00元（大写：人民币柒仟肆佰零柒万肆仟零柒拾肆元整），

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694,670,439.98元（大写：人民币陆亿玖仟肆佰陆拾柒万零肆佰叁

拾玖元玖角捌分）。

截至2023年9月5日，本公司上述发行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2023年9月6日，已经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验字[2023]000537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
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133,744,017.57元，募集资

金到位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及预先支付的发行费合计
134,441,257.26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上述自筹资金的使用情况出具了《飞龙汽
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3]0015564
号）。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75,523,734.66元，募集资金使用及结
余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募集资金总额

减：发行费用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其中：置换先期投入资金

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减：尚未到期的现金管理余额

募集资金余额

金额

779,999,999.22
11,255,485.24
768,744,513.98
475,523,734.66
133,744,017.57
226,112,157.57
115,667,559.52
11,570,086.34
245,392,110.94
59,398,754.72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规定，并经2022年7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审议通过的《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的议案》，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及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郑州飞龙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飞龙郑州”）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河南飞龙（芜湖）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龙芜湖”）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县支行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根据本公司与中金公司签订的《保荐协议》，公司单次从募集资金存款账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人
民币5000万元以上的或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公司应当
以书面形式知会保荐代表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2

3
小计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总计

存放主体

飞龙股份

飞龙芜湖

飞龙郑州

飞龙芜湖

飞龙芜湖

飞龙芜湖

飞龙郑州

飞龙郑州

飞龙郑州

飞龙郑州

飞龙郑州

飞龙芜湖

飞龙芜湖

飞龙郑州

飞龙郑州

飞龙郑州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峡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峡县白羽南路支

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峡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峡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峡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峡支行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峡县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峡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峡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峡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峡支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分行营业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峡县白羽南路支

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峡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峡支行

账号

255987057185

941006010103668906

258587260950

1714026519200197819
261194478845
262494469015

999156005020003472
259894409156
261194409393
254694606443
253394610448

4910000010120100258055

941006020000440002

4910000010120100540147
254688911557
262488910209

期末余额

358,984.23

38,974,796.47

20,064,974.02
59,398,754.72
60,000,000.00
26,000,000.00
24,000,000.00
5,392,110.94
26,000,000.00
24,000,000.00
39,000,000.00
41,000,000.00

-

-

-
-
-

245,392,110.94
304,790,865.66

类型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协定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协定存款，已注
销

大额存单，已注
销

协定存款，已注
销

结构性存款，已
注销

结构性存款，已
注销

三、2024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475,523,734.66

元，各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表。
其中，尚未到期的现金管理余额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签约方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峡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
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
行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县
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
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
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
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
行

合计

账号

1714026519200197
819

261194478845
262494469015

9991560050200034
72

259894409156
261194409393
254694606443
253394610448

产品名称

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
法人结构性存款—专
户型 2024 年第 413 期

C款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协定存款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期限

2024/11/01- 2025/05/
08

2024/10/22- 2025/04/
24

2024/10/22- 2025/04/
22

活期

2024/10/17- 2025/04/
19

2024/10/17- 2025/04/
17

2024/10/31- 2025/05/
09

2024/10/31- 2025/05/
11

余额

60,000,000.00

26,000,000.00
24,000,000.00
5,392,110.94
26,000,000.00
24,000,000.00
39,000,000.00
41,000,000.00
245,392,110.94

本报告期，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的收益为9,993,428.90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情况。
2、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4年度，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公司存在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

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以上款项其目的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为降低财务费用，改进
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提高公司运营管理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公司对该事项补充确认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相关人员已进一步
加强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学习，确保募集资金使用规范。

2024年度，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
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六、独立董事审核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

实、客观地反映了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不存在改变
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违规情形。因此，我
们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出具的《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七、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24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
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募集
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对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履行了必要、合理的程序，不存在违规存放与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金投
向

承诺投资项
目

1、郑州飞龙
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年产 560 万只
新能源热管理部
件系列产品项目

2、河南飞龙
（芜湖）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年产600 万只新能源
电子水泵项目

3、补充流动
资金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超募资金投
向

合计

未达到计划
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 情 况 和 原 因
（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
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情况

项目实施出
现募集资金节余
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募集资金使
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
况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部分
变更）

否

否

否

—
—

不适用

—
—

受建设实施复杂因素影响，两个募投项目整体进度与原计划存在差异，项目尚未全面投入完毕，
导致未达预计效益。2025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调整部分内部投资结构的议
案》，综合考虑目前市场经济环境及项目实际建设进度，出于审慎投资原则，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
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对募投项目进行了延期。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备案情况：年产600万只新能源电子水泵项目于2022年7月29日经芜湖市鸠江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备案批准立项；年产560万只新能源热管理部件系
列产品项目于2022年7月28日经中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备案批准立项。以上项目经飞
龙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用募集资金投
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由飞龙股份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至2023年10
月9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实际投资额133,744,017.57元，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
行费用697,239.69 元，本次置换金额合计134,441,257.26元。

不适用

1、2023年10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的议案》。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1.1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含本数）进行
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2024年10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2亿元(含本数，含前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部分，下同)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和不超过3亿元(含本数，下同)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
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期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90,031.10万元，其中 105,298.74万元已到期赎回(包含
期初未到期理财)，未到期余额(含本次)为 24,539.21万元，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对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

不适用

截止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30,479.09万元，其中以结构性存款形式存放的余
额为24,000.00万元、以协定存款形式存放的余额为539.21万元、以活期存款形式存放的金额为人民币5,939.88万元

2024年度，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公司存在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
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以上款项其目的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为降低财务费用，改进
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提高公司运营管理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公司对该事项补充确认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相关人员已进一步
加强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学习，确保募集资金使用规范。2024年度，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
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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